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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

第 403 号)，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上市公司”或“公

司”）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就关注函所涉及问题答复如下： 

2020年 8月 8日，你公司披露《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5%的提示性公告》，

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李丽萍通过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截至公告披露日，其持股比例已达 5%。8月 9日

至 8月 20日，你公司共发布 5次《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比例

达到 1%的公告》，硕晟科技及李丽萍在此期间持续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截至 8月 20日，硕晟科技及李丽萍合计持股比例已达 10.03%。你公司控股股东

银川中能新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川中能”）目前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0.67%，

并通过一致行动协议控制孙庚文持有的公司 4.96%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我部对此表示关

注，请你公司在函询相关股东后说明以下事项： 

 

1．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持续增持公司股票的原因及背景，是否有关于未来十

二个月内的、明确的增持计划，如有，请说明具体内容。 

 

公司回复： 

公司通过函件形式询问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持续增持公司股票的原因及背景，

其回复如下： 

2019年国际油价保持宽幅剧烈震荡态势，为油服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一定不稳定

因素，随着国内油气勘探开发行业 2019-2025七年行动计划的提出，国内油气生产商和

销售商开始加大对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力度，作为国家能源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油服行

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内油服市场增长潜力巨大。北京硕晟及其一致行动人坚定

看好油服行业的发展前景，一直在寻找参与国内油服企业的生产经营。经深入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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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技术领先，油气勘探开发软件领域技术先进，产业布局全

面，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认为恒泰艾普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在此背景下，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希望通过二级市场增持股票的方式成为恒泰

艾普股东，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本着长期投资的目的，助力恒泰艾普实现长远发展，

以期与广大股东共同获得经营红利。 

未来十二个月内，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恒泰艾普

的发展及股票价格和自身实际情况等因素，会择机以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

式增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未来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请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说明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

动人与你公司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是，请说明是否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确认，其与恒泰艾普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向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函送股东调查表，但其并未填写，因此公司无法核

实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与公司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3．截至目前，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你公司控股股东银川中能持股比例较为

接近，请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银川中能与孙庚文一致行动协议起止时间等说明你公司

未来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风险，并就相关事项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2019 年 6 月 30 日，孙庚文与银川中能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在协议有效期

内，除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双方保证在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时按

照双方事先协调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行使表决权。若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孙庚文应以银

川中能的意见为准，与银川中能保持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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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所约定的一致行动期限不低于协议生效后的三年，且有效期内乙方（孙庚文）

的持股比例不低于上市公司股份的 2%。 

银川中能目前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0.67%,其一致行动人孙庚文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为 4.96%，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5.63%。 

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到 5%时，未立即停止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而在当日继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增持，其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及《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因此其在买入超过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

股份达到 5%后的股份在买入后的 36 个月内均不得行使表决权。 

由此可知，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无论是否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其拥有的表决权

的股份比例自 2020年 8 月 18日后的 36 个月内仅为 5%，与银川中能及其一致行动人所

持有的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比例存在一定差距，目前不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4．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无。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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